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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成都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对象：控股子公司成都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1,000万 

 是否存在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成都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塞力斯”）为满足其生产经

营需要，近期拟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借款 1,000万元，借款期

限一年，公司为其提供信用担保。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年 3月 27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名称：成都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8 栋

1单元 20 层 2002号 

法定代表人：陈咏虹 

业务范围：目前成都塞力斯正在西南地区积极开展医疗器械的集约化业务及

运营服务。  



  

（二）截至 2020年 2月 29日，成都塞力斯总资产 558.81万元，净资产 217.5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1%，2019年 1-9月营业收入 366万元，净利润为-11.7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最新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成都塞力斯目前在 0家金融机构的业务未结

清，不良和违约负债余额为 0万元。成都塞力斯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尚不存在影

响成都塞力斯债务清偿的事项。 

（三）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成都塞力斯股权结构

如下： 

股东 注册资本出资 出资方式 比例 

塞力斯 1,020 万元 现金 51% 

陈咏虹 980 万元 现金 49% 

合计 2,000 万元 现金 1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与上述银行签署正式的担保协议。为便于成都塞力斯向银行办

理授信借款申请事宜，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本次《关于公司为成都塞力斯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在

本议案规定的范围内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担保协议等文件。 

 

四、反担保情况 

成都塞力斯股东陈咏虹作为反担保人以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形式为公司提

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为公司为成都塞力斯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保证期间为公司

履行代偿责任后次日起，至反担保责任履行完毕。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为成都塞力斯提供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

120 号）、《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成都塞力斯信用、财务状况



  

良好，为成都塞力斯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制度》的要求，该

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成都塞力斯因开展业务、扩大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资金需

求，目前成都塞力斯经营情况良好，借款风险尚在可控范围内。 

该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担保行为的决策

程序合法，理由充分合理。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该担保行为。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余额 2,80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4%；本次新增担保事项实施后，担保余额累计为

3,8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50%。无逾期对外担保。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二）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28日 

 

 


